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小字第50號

原      告  陳盈如  

被      告  皇御科技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歐秉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1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仟零伍拾玖元，及自民國113年8月

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三，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仟零伍拾玖元為原

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

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之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

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伊自民國113年2月17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美編一

職，平均每月工資為新臺幣（下同）4萬元。詎被告於113年

6月7日告訴伊自翌日起不要進公司了，伊遭被告不法解僱，

伊得依法請求被告給付積欠伊在6月間上班7日之工資9,333

元、10日之預告工資13,333元及資遣費14,057元，總計為

36,723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6,723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自進被告公司以來時常疑神疑鬼，認為周遭

人有意針對而引起許多糾紛，其違反常理之言行已影響公司

之營運；甚者，原告於113年6月7日當天在老闆與客戶商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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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約事宜時，未經同意即闖入辦公室進行攝錄行為干擾商談

事宜，致使客戶憤而離開致該次未能順利簽約，原告上開行

為已符合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4項「違反勞

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之情形，被告已於113年6月7

日合法終止勞動契約，原告請求資遣費及預告工資，為無理

由。又依兩造所簽勞動契約或薪資明細均記載原告本薪為

36,000元，而非原告所主張之4萬元。另原告於113年6月7日

離職後，被告已於次月將原告6月之薪資匯給原告，並無積

欠原告薪資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於113年6月7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之規定終止

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是否合法？

　⒈按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雇主得不經

預告終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2條第1 項第4 款固有明文。

惟勞動契約為一繼續性及專屬性契約，勞雇雙方間非僅存有

提供勞務與給付報酬之權利義務存在關係，其他如雇主之照

顧義務、受雇人之忠誠義務，亦存在於契約間，是故勞動契

約不應只有契約自由原則之適用，其他之正當信賴原則、誠

實信用原則、手段正當性及社會性因素亦應顧慮之，準此，

雇主終止契約時，對於勞工既有工作將行喪失的問題，當屬

勞工工作權應予保障核心範圍，因此解釋勞基法第12條時，

應要求雇主對終止契約之採用是為對勞工之最後手段，處於

不得不如此實施之方式，倘尚有其他方式可為，即不應採取

終止契約方式為之。申言之，須雇主於其使用勞基法所賦予

保護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下，始得終止勞動契

約，以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

字第263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所

謂「情節重大」，係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不得僅就雇主所

訂工作規則之名目條列是否列為重大事項作為決定之標準，

須勞工違反工作規則之具體事項，客觀上已難期待雇主採用

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且雇主所為之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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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解僱與勞工之違規行為在程度上須屬相當，方符合上開勞

基法規定之「情節重大」之要件。則勞工之違規行為態樣、

初次或累次、故意或過失違規、對雇主及所營事業所生之危

險或損失、勞雇間關係之緊密程度、勞工到職時間之久暫

等，均為是否達到懲戒性解僱之衡量標準（最高法院95年台

上字246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抗辯：因原告於113年6月7日有擅入辦公室攝錄干擾老

闆與客戶商談簽約事宜致商談未成，故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

第1項第4款規定，以原告違反勞動契約及工作規則情節重大

之情事，得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云云，惟為原告所否認

(見本院卷第103至104頁)，被告就其所抗辯之前情，固提出

專業行銷顧問服務公司契約書為佐（見本院卷第71至78

頁），然觀此份契約書首頁及末頁均經被告與訴外人賴運緯

於立合約人處簽名，形式上已與被告所稱「未能簽約」情形

不符；又被告迄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復未再就原告之行為

究如何違反勞動契約或被告工作規則之情事舉證以實其說，

應認被告於113年6月7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終

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並非合法。

　㈡原告是否已合法終止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

　⒈按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

　　，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定有

明文。又勞工依上開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

起30日內為之，亦為同條第2 項所明定。

　⒉本件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終止勞動契約並非合

法，已如前述，而被告於113年6月7日解雇原告之舉，難謂

無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違反勞動契約、勞工法令

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本院依據原告於113年6月11日已申

請本件勞資爭議之調解並表示要請求被告給付積欠工資、資

遣費及預告工資等款、該調解通知已於113年6月19日送達被

告等情觀之（見本院卷第9頁），認為原告至遲於113年6月

19日已合法向被告表示終止勞動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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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積欠之7日工資、10日預告工資及資遣費

等項，總計金額為36,723元，是否有理由？

　⒈7日工資部分：

　　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定有

明文。兩造對於原告之最後工作日為113年6月7日乙事，並

無爭執；然原告主張其月薪為4萬元，但未提出證明，而依

被告所提之薪資單則載明原告自113年4月至6月薪資均為

36,000元乙情（見本院卷第57頁），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

卷第103、118頁），則原告之月薪以36,000元計算基準，應

可採認。據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7日之工資金額為8,400元

（計算式：36,000元/30日×7日=8,400元）部分，為有理

由。

　⒉資遣費部分：

　  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

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

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

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

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

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

項定有明文。查原告於113年6月19日已合法向被告終止兩造

間勞動契約，已如前述，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自屬

有據。查原告自113年2月17日受僱於被告，迄至113年6月19

日終止勞動契約止，年資共計4月又3日，則原告得請求之資

遣費為6,150元【計算式：36,000元×【(4+3/30)÷12】

×0.5=6,150元，以下四捨五入】，亦有勞動部資遣費試算表

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21頁），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

費5,600元部分，為有理由。

　⒊預告工資部分：

　　按依勞基法第16條規定，雇主依同法第11條或13條但書終止

勞動契約者，始應給付預告期間工資予勞工。勞工雖於同法

第14條第1 項所定情形，亦得不經預告而終止勞動契約，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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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同條第4項就勞工依此不預告終止勞動契約之情形，僅明

文規定得準用同法第17條之規定，請求資遣費，而未將同法

第16條關於預告期間工資之規定亦明列在準用之列，自屬有

意排除，在法源基礎及理論上，應不許再依類推解釋之方法

使之亦可請求預告工資，自無再類推適用第17條之規定為宜

　　。查本件既以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 款規定不預告

而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已如前述，原告自無從再請求被

告給予10日預告期間工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日預告工資

部分，即屬無據。

　⒋承前，本件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給付7日工資及資遣費部分，

總計為14,550元（計算式：工資8,400元+資遣費6,150元＝

14,550元），但因被告抗辯於113年7月9日、同年月26日已

給付原告8,046元、5,445元，總計為13,491元等情，此為原

告所不爭執（本院卷81、117頁），故經扣除被告已給付之

金額後，原告向被告請求1,059元（計算式：14,550－

13,491＝1,059），應屬有據。又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前項金

額，未定給付期限，被告應自受催告而未為給付時起負遲延

責任，查本件起訴狀繕本於113年8月2日送達被告（見本院

卷第35頁），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

即113年8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59元，及自113年8月3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又本件為勞動事

件，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爰由本院依職

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雇主即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

行。

五、本件事證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

　　審酌後認均無礙判決之結果，爰不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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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法庭　　法　官　潘英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

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

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

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

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書記官　李文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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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小字第50號
原      告  陳盈如  
被      告  皇御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歐秉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仟零伍拾玖元，及自民國113年8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三，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仟零伍拾玖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之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伊自民國113年2月17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美編一職，平均每月工資為新臺幣（下同）4萬元。詎被告於113年6月7日告訴伊自翌日起不要進公司了，伊遭被告不法解僱，伊得依法請求被告給付積欠伊在6月間上班7日之工資9,333元、10日之預告工資13,333元及資遣費14,057元，總計為36,723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6,72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自進被告公司以來時常疑神疑鬼，認為周遭人有意針對而引起許多糾紛，其違反常理之言行已影響公司之營運；甚者，原告於113年6月7日當天在老闆與客戶商談簽約事宜時，未經同意即闖入辦公室進行攝錄行為干擾商談事宜，致使客戶憤而離開致該次未能順利簽約，原告上開行為已符合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4項「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之情形，被告已於113年6月7日合法終止勞動契約，原告請求資遣費及預告工資，為無理由。又依兩造所簽勞動契約或薪資明細均記載原告本薪為36,000元，而非原告所主張之4萬元。另原告於113年6月7日離職後，被告已於次月將原告6月之薪資匯給原告，並無積欠原告薪資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於113年6月7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之規定終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是否合法？
　⒈按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2條第1 項第4 款固有明文。惟勞動契約為一繼續性及專屬性契約，勞雇雙方間非僅存有提供勞務與給付報酬之權利義務存在關係，其他如雇主之照顧義務、受雇人之忠誠義務，亦存在於契約間，是故勞動契約不應只有契約自由原則之適用，其他之正當信賴原則、誠實信用原則、手段正當性及社會性因素亦應顧慮之，準此，雇主終止契約時，對於勞工既有工作將行喪失的問題，當屬勞工工作權應予保障核心範圍，因此解釋勞基法第12條時，應要求雇主對終止契約之採用是為對勞工之最後手段，處於不得不如此實施之方式，倘尚有其他方式可為，即不應採取終止契約方式為之。申言之，須雇主於其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保護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下，始得終止勞動契約，以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63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所謂「情節重大」，係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不得僅就雇主所訂工作規則之名目條列是否列為重大事項作為決定之標準，須勞工違反工作規則之具體事項，客觀上已難期待雇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且雇主所為之懲戒性解僱與勞工之違規行為在程度上須屬相當，方符合上開勞基法規定之「情節重大」之要件。則勞工之違規行為態樣、初次或累次、故意或過失違規、對雇主及所營事業所生之危險或損失、勞雇間關係之緊密程度、勞工到職時間之久暫等，均為是否達到懲戒性解僱之衡量標準（最高法院95年台上字246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抗辯：因原告於113年6月7日有擅入辦公室攝錄干擾老闆與客戶商談簽約事宜致商談未成，故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以原告違反勞動契約及工作規則情節重大之情事，得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云云，惟為原告所否認(見本院卷第103至104頁)，被告就其所抗辯之前情，固提出專業行銷顧問服務公司契約書為佐（見本院卷第71至78頁），然觀此份契約書首頁及末頁均經被告與訴外人賴運緯於立合約人處簽名，形式上已與被告所稱「未能簽約」情形不符；又被告迄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復未再就原告之行為究如何違反勞動契約或被告工作規則之情事舉證以實其說，應認被告於113年6月7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並非合法。
　㈡原告是否已合法終止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
　⒈按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
　　，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又勞工依上開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30日內為之，亦為同條第2 項所明定。
　⒉本件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終止勞動契約並非合法，已如前述，而被告於113年6月7日解雇原告之舉，難謂無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違反勞動契約、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本院依據原告於113年6月11日已申請本件勞資爭議之調解並表示要請求被告給付積欠工資、資遣費及預告工資等款、該調解通知已於113年6月19日送達被告等情觀之（見本院卷第9頁），認為原告至遲於113年6月19日已合法向被告表示終止勞動契約。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積欠之7日工資、10日預告工資及資遣費等項，總計金額為36,723元，是否有理由？
　⒈7日工資部分：
　　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兩造對於原告之最後工作日為113年6月7日乙事，並無爭執；然原告主張其月薪為4萬元，但未提出證明，而依被告所提之薪資單則載明原告自113年4月至6月薪資均為36,000元乙情（見本院卷第57頁），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03、118頁），則原告之月薪以36,000元計算基準，應可採認。據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7日之工資金額為8,400元（計算式：36,000元/30日×7日=8,400元）部分，為有理由。
　⒉資遣費部分：
　  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原告於113年6月19日已合法向被告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已如前述，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自屬有據。查原告自113年2月17日受僱於被告，迄至113年6月19日終止勞動契約止，年資共計4月又3日，則原告得請求之資遣費為6,150元【計算式：36,000元×【(4+3/30)÷12】×0.5=6,150元，以下四捨五入】，亦有勞動部資遣費試算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21頁），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5,600元部分，為有理由。
　⒊預告工資部分：
　　按依勞基法第16條規定，雇主依同法第11條或13條但書終止勞動契約者，始應給付預告期間工資予勞工。勞工雖於同法第14條第1 項所定情形，亦得不經預告而終止勞動契約，惟依同條第4項就勞工依此不預告終止勞動契約之情形，僅明文規定得準用同法第17條之規定，請求資遣費，而未將同法第16條關於預告期間工資之規定亦明列在準用之列，自屬有意排除，在法源基礎及理論上，應不許再依類推解釋之方法使之亦可請求預告工資，自無再類推適用第17條之規定為宜
　　。查本件既以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 款規定不預告而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已如前述，原告自無從再請求被告給予10日預告期間工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日預告工資部分，即屬無據。
　⒋承前，本件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給付7日工資及資遣費部分，總計為14,550元（計算式：工資8,400元+資遣費6,150元＝14,550元），但因被告抗辯於113年7月9日、同年月26日已給付原告8,046元、5,445元，總計為13,491元等情，此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81、117頁），故經扣除被告已給付之金額後，原告向被告請求1,059元（計算式：14,550－13,491＝1,059），應屬有據。又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前項金額，未定給付期限，被告應自受催告而未為給付時起負遲延責任，查本件起訴狀繕本於113年8月2日送達被告（見本院卷第35頁），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8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59元，及自113年8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又本件為勞動事件，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爰由本院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雇主即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
五、本件事證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
　　審酌後認均無礙判決之結果，爰不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潘英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書記官　李文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小字第50號

原      告  陳盈如  

被      告  皇御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歐秉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1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仟零伍拾玖元，及自民國113年8月

    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三，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仟零伍拾玖元為原

    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

    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之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

    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伊自民國113年2月17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美編一職，平均每月工資為新臺幣（下同）4萬元。詎被告於113年6月7日告訴伊自翌日起不要進公司了，伊遭被告不法解僱，伊得依法請求被告給付積欠伊在6月間上班7日之工資9,333元、10日之預告工資13,333元及資遣費14,057元，總計為36,723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6,72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自進被告公司以來時常疑神疑鬼，認為周遭

    人有意針對而引起許多糾紛，其違反常理之言行已影響公司

    之營運；甚者，原告於113年6月7日當天在老闆與客戶商談

    簽約事宜時，未經同意即闖入辦公室進行攝錄行為干擾商談

    事宜，致使客戶憤而離開致該次未能順利簽約，原告上開行

    為已符合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4項「違反勞

    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之情形，被告已於113年6月7

    日合法終止勞動契約，原告請求資遣費及預告工資，為無理

    由。又依兩造所簽勞動契約或薪資明細均記載原告本薪為36

    ,000元，而非原告所主張之4萬元。另原告於113年6月7日離

    職後，被告已於次月將原告6月之薪資匯給原告，並無積欠

    原告薪資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於113年6月7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之規定終止與

    原告間之勞動契約，是否合法？

　⒈按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雇主得不經

    預告終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2條第1 項第4 款固有明文。

    惟勞動契約為一繼續性及專屬性契約，勞雇雙方間非僅存有

    提供勞務與給付報酬之權利義務存在關係，其他如雇主之照

    顧義務、受雇人之忠誠義務，亦存在於契約間，是故勞動契

    約不應只有契約自由原則之適用，其他之正當信賴原則、誠

    實信用原則、手段正當性及社會性因素亦應顧慮之，準此，

    雇主終止契約時，對於勞工既有工作將行喪失的問題，當屬

    勞工工作權應予保障核心範圍，因此解釋勞基法第12條時，

    應要求雇主對終止契約之採用是為對勞工之最後手段，處於

    不得不如此實施之方式，倘尚有其他方式可為，即不應採取

    終止契約方式為之。申言之，須雇主於其使用勞基法所賦予

    保護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下，始得終止勞動契約

    ，以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

    第263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所謂

    「情節重大」，係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不得僅就雇主所訂

    工作規則之名目條列是否列為重大事項作為決定之標準，須

    勞工違反工作規則之具體事項，客觀上已難期待雇主採用解

    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且雇主所為之懲戒性

    解僱與勞工之違規行為在程度上須屬相當，方符合上開勞基

    法規定之「情節重大」之要件。則勞工之違規行為態樣、初

    次或累次、故意或過失違規、對雇主及所營事業所生之危險

    或損失、勞雇間關係之緊密程度、勞工到職時間之久暫等，

    均為是否達到懲戒性解僱之衡量標準（最高法院95年台上字

    246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抗辯：因原告於113年6月7日有擅入辦公室攝錄干擾老闆與客戶商談簽約事宜致商談未成，故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以原告違反勞動契約及工作規則情節重大之情事，得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云云，惟為原告所否認(見本院卷第103至104頁)，被告就其所抗辯之前情，固提出專業行銷顧問服務公司契約書為佐（見本院卷第71至78頁），然觀此份契約書首頁及末頁均經被告與訴外人賴運緯於立合約人處簽名，形式上已與被告所稱「未能簽約」情形不符；又被告迄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復未再就原告之行為究如何違反勞動契約或被告工作規則之情事舉證以實其說，應認被告於113年6月7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並非合法。

　㈡原告是否已合法終止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

　⒈按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

　　，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定有

    明文。又勞工依上開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

    起30日內為之，亦為同條第2 項所明定。

　⒉本件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終止勞動契約並非合法

    ，已如前述，而被告於113年6月7日解雇原告之舉，難謂無

    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違反勞動契約、勞工法令致

    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本院依據原告於113年6月11日已申請

    本件勞資爭議之調解並表示要請求被告給付積欠工資、資遣

    費及預告工資等款、該調解通知已於113年6月19日送達被告

    等情觀之（見本院卷第9頁），認為原告至遲於113年6月19

    日已合法向被告表示終止勞動契約。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積欠之7日工資、10日預告工資及資遣費等

    項，總計金額為36,723元，是否有理由？

　⒈7日工資部分：

　　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定有

    明文。兩造對於原告之最後工作日為113年6月7日乙事，並

    無爭執；然原告主張其月薪為4萬元，但未提出證明，而依

    被告所提之薪資單則載明原告自113年4月至6月薪資均為36,

    000元乙情（見本院卷第57頁），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

    第103、118頁），則原告之月薪以36,000元計算基準，應可

    採認。據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7日之工資金額為8,400元（

    計算式：36,000元/30日×7日=8,400元）部分，為有理由。

　⒉資遣費部分：

　  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原告於113年6月19日已合法向被告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已如前述，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自屬有據。查原告自113年2月17日受僱於被告，迄至113年6月19日終止勞動契約止，年資共計4月又3日，則原告得請求之資遣費為6,150元【計算式：36,000元×【(4+3/30)÷12】×0.5=6,150元，以下四捨五入】，亦有勞動部資遣費試算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21頁），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5,600元部分，為有理由。

　⒊預告工資部分：

　　按依勞基法第16條規定，雇主依同法第11條或13條但書終止

    勞動契約者，始應給付預告期間工資予勞工。勞工雖於同法

    第14條第1 項所定情形，亦得不經預告而終止勞動契約，惟

    依同條第4項就勞工依此不預告終止勞動契約之情形，僅明

    文規定得準用同法第17條之規定，請求資遣費，而未將同法

    第16條關於預告期間工資之規定亦明列在準用之列，自屬有

    意排除，在法源基礎及理論上，應不許再依類推解釋之方法

    使之亦可請求預告工資，自無再類推適用第17條之規定為宜

　　。查本件既以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 款規定不預告

    而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已如前述，原告自無從再請求被

    告給予10日預告期間工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日預告工資

    部分，即屬無據。

　⒋承前，本件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給付7日工資及資遣費部分，總

    計為14,550元（計算式：工資8,400元+資遣費6,150元＝14,5

    50元），但因被告抗辯於113年7月9日、同年月26日已給付

    原告8,046元、5,445元，總計為13,491元等情，此為原告所

    不爭執（本院卷81、117頁），故經扣除被告已給付之金額

    後，原告向被告請求1,059元（計算式：14,550－13,491＝1,0

    59），應屬有據。又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前項金額，未定給付

    期限，被告應自受催告而未為給付時起負遲延責任，查本件

    起訴狀繕本於113年8月2日送達被告（見本院卷第35頁），

    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8月3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59元，及自113年8月3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又本件為勞動事件

    ，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爰由本院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雇主即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

五、本件事證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

　　審酌後認均無礙判決之結果，爰不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潘英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

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

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

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

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書記官　李文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小字第50號

原      告  陳盈如  

被      告  皇御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歐秉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仟零伍拾玖元，及自民國113年8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三，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仟零伍拾玖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之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伊自民國113年2月17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美編一職，平均每月工資為新臺幣（下同）4萬元。詎被告於113年6月7日告訴伊自翌日起不要進公司了，伊遭被告不法解僱，伊得依法請求被告給付積欠伊在6月間上班7日之工資9,333元、10日之預告工資13,333元及資遣費14,057元，總計為36,723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6,72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自進被告公司以來時常疑神疑鬼，認為周遭人有意針對而引起許多糾紛，其違反常理之言行已影響公司之營運；甚者，原告於113年6月7日當天在老闆與客戶商談簽約事宜時，未經同意即闖入辦公室進行攝錄行為干擾商談事宜，致使客戶憤而離開致該次未能順利簽約，原告上開行為已符合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4項「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之情形，被告已於113年6月7日合法終止勞動契約，原告請求資遣費及預告工資，為無理由。又依兩造所簽勞動契約或薪資明細均記載原告本薪為36,000元，而非原告所主張之4萬元。另原告於113年6月7日離職後，被告已於次月將原告6月之薪資匯給原告，並無積欠原告薪資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於113年6月7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之規定終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是否合法？

　⒈按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2條第1 項第4 款固有明文。惟勞動契約為一繼續性及專屬性契約，勞雇雙方間非僅存有提供勞務與給付報酬之權利義務存在關係，其他如雇主之照顧義務、受雇人之忠誠義務，亦存在於契約間，是故勞動契約不應只有契約自由原則之適用，其他之正當信賴原則、誠實信用原則、手段正當性及社會性因素亦應顧慮之，準此，雇主終止契約時，對於勞工既有工作將行喪失的問題，當屬勞工工作權應予保障核心範圍，因此解釋勞基法第12條時，應要求雇主對終止契約之採用是為對勞工之最後手段，處於不得不如此實施之方式，倘尚有其他方式可為，即不應採取終止契約方式為之。申言之，須雇主於其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保護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下，始得終止勞動契約，以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63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所謂「情節重大」，係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不得僅就雇主所訂工作規則之名目條列是否列為重大事項作為決定之標準，須勞工違反工作規則之具體事項，客觀上已難期待雇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且雇主所為之懲戒性解僱與勞工之違規行為在程度上須屬相當，方符合上開勞基法規定之「情節重大」之要件。則勞工之違規行為態樣、初次或累次、故意或過失違規、對雇主及所營事業所生之危險或損失、勞雇間關係之緊密程度、勞工到職時間之久暫等，均為是否達到懲戒性解僱之衡量標準（最高法院95年台上字246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抗辯：因原告於113年6月7日有擅入辦公室攝錄干擾老闆與客戶商談簽約事宜致商談未成，故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以原告違反勞動契約及工作規則情節重大之情事，得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云云，惟為原告所否認(見本院卷第103至104頁)，被告就其所抗辯之前情，固提出專業行銷顧問服務公司契約書為佐（見本院卷第71至78頁），然觀此份契約書首頁及末頁均經被告與訴外人賴運緯於立合約人處簽名，形式上已與被告所稱「未能簽約」情形不符；又被告迄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復未再就原告之行為究如何違反勞動契約或被告工作規則之情事舉證以實其說，應認被告於113年6月7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並非合法。

　㈡原告是否已合法終止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

　⒈按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

　　，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又勞工依上開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30日內為之，亦為同條第2 項所明定。

　⒉本件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終止勞動契約並非合法，已如前述，而被告於113年6月7日解雇原告之舉，難謂無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違反勞動契約、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本院依據原告於113年6月11日已申請本件勞資爭議之調解並表示要請求被告給付積欠工資、資遣費及預告工資等款、該調解通知已於113年6月19日送達被告等情觀之（見本院卷第9頁），認為原告至遲於113年6月19日已合法向被告表示終止勞動契約。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積欠之7日工資、10日預告工資及資遣費等項，總計金額為36,723元，是否有理由？

　⒈7日工資部分：

　　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兩造對於原告之最後工作日為113年6月7日乙事，並無爭執；然原告主張其月薪為4萬元，但未提出證明，而依被告所提之薪資單則載明原告自113年4月至6月薪資均為36,000元乙情（見本院卷第57頁），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03、118頁），則原告之月薪以36,000元計算基準，應可採認。據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7日之工資金額為8,400元（計算式：36,000元/30日×7日=8,400元）部分，為有理由。

　⒉資遣費部分：

　  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原告於113年6月19日已合法向被告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已如前述，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自屬有據。查原告自113年2月17日受僱於被告，迄至113年6月19日終止勞動契約止，年資共計4月又3日，則原告得請求之資遣費為6,150元【計算式：36,000元×【(4+3/30)÷12】×0.5=6,150元，以下四捨五入】，亦有勞動部資遣費試算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21頁），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5,600元部分，為有理由。

　⒊預告工資部分：

　　按依勞基法第16條規定，雇主依同法第11條或13條但書終止勞動契約者，始應給付預告期間工資予勞工。勞工雖於同法第14條第1 項所定情形，亦得不經預告而終止勞動契約，惟依同條第4項就勞工依此不預告終止勞動契約之情形，僅明文規定得準用同法第17條之規定，請求資遣費，而未將同法第16條關於預告期間工資之規定亦明列在準用之列，自屬有意排除，在法源基礎及理論上，應不許再依類推解釋之方法使之亦可請求預告工資，自無再類推適用第17條之規定為宜

　　。查本件既以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 款規定不預告而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已如前述，原告自無從再請求被告給予10日預告期間工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日預告工資部分，即屬無據。

　⒋承前，本件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給付7日工資及資遣費部分，總計為14,550元（計算式：工資8,400元+資遣費6,150元＝14,550元），但因被告抗辯於113年7月9日、同年月26日已給付原告8,046元、5,445元，總計為13,491元等情，此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81、117頁），故經扣除被告已給付之金額後，原告向被告請求1,059元（計算式：14,550－13,491＝1,059），應屬有據。又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前項金額，未定給付期限，被告應自受催告而未為給付時起負遲延責任，查本件起訴狀繕本於113年8月2日送達被告（見本院卷第35頁），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8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59元，及自113年8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又本件為勞動事件，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爰由本院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雇主即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

五、本件事證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

　　審酌後認均無礙判決之結果，爰不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潘英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書記官　李文友



